民管函〔2012〕190号  

关于申报2012年度省福彩公益金资助
基层社会组织项目的通知
各市民政局：

根据《安徽省福彩公益金资助基层社会组织项目实施暂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规定，现就2012年项目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项目内容

1.社会公益服务示范项目。拟资助符合条件的基层社会组织开展扶老、助残、济困等公益服务，重点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。

2.公益组织发展示范项目。拟资助基层具有“中枢”和“纽带”功能的“枢纽”型社会组织开展公益服务的组织网络建设，提高其服务水平和组织协调能力。

二、项目申报

1.由各市民政局负责组织申报；
2.各市原则上只能报送2个项目，其中至少有1个县（市、区）级基层社会组织项目，每个项目资助金额不得高于10万元人民币；

3.请各市民政局，优选项目，把好初审关，指导项目申报单位于６月２0日前，将申请表电子文档报送省项目管理办公室；

4.经审核同意后，各项目单位于6月3０日前，按照《办法》的要求报送纸质申请表及其他申报材料。

请各市民政局按照《办法》和本通知的要求，认真组织2012年度福彩公益金资助基层社会组织项目的申报工作。要通过项目的申报和实施，把握社会需求，有重点地培育和发展基层社会组织，指导社会组织积极承担社会事务，提供社会服务，为推进民政事业社会化，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探索道路。
联系人：代祥华  孙璇

联系电话：0551-5606022、5606151   

电子邮箱：ahnpo@126.com  
附件：公益金资助社会组织项目申请书
二〇一二年六月五日
